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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別通告：勿墮「電子煙」及「太空油毒品」陷阱！ 

2023 年中，名為「太空油」的新興毒品入侵香港，這種以電子煙為吸毒載具的毒品尤其

吸引青少年使用，屢屢有新聞報導青少年吸食太空油毒品後，出現神志不清、手腳顫抖等情

況。太空油毒品更於短短一年多便成為青少年最常用的毒品之一，引發社會憂慮。此毒品對

青少年的身心健康構成了嚴重威脅，本校十分關注。為了保障學生的身心靈健康，本校希望

借此機會向 貴家長說明電子煙的禍害及相關的法律責任。 

電子煙： 

1. 電子煙外型與日常生活用品相似，如鋼筆及 USB 記憶棒。電子煙是將化學溶液（煙油）加

熱轉化成煙霧，再傳送予使用者，而煙霧中含有多種有害物質。 

2. 使用電子煙可增加患上癌症（如肺癌、膀胱癌）、呼吸系統疾病，如慢性阻塞肺病、哮喘、

閉塞性支氣管炎（俗稱「爆肺」）、心血管疾病及生殖系統疾病之風險。 

3. 電子煙的二手煙亦使旁人接觸到多種有害物質，包括尼古丁、甲醛、乙醛及煙草特有的亞

硝胺等。 

4. 含有尼古丁的電子煙在香港被歸類為藥劑製品，受《藥劑業及毒藥條例》(香港法例第 138

章)管制。亦被列為第 1 部毒藥，非法管有或銷售第 1 部毒藥或未經註冊藥劑製品，均屬

違法，一經定罪，每項罪行最高可被判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兩年。 

太空油： 

1. 太空油毒品是一種經電子煙為吸毒載具的毒品，外形與一般電子煙無異。 

2. 政府於 2025 年 2 月 14 日將太空油毒品內的成分：依托咪酯及其三種類似物（美托咪酯、

丙帕酯和異丙帕酯）列為毒品。在《危險藥物條例》的嚴格管制下，販運及非法製造有關

毒品，最高可被判終身監禁及罰款 500 萬元。在違反《危險藥物條例》的情況下管有和服

用這些毒品，則最高可被判監禁七年及罰款 100 萬元。 

3. 「太空油毒品」會嚴重損害身心健康，包括令人上癮、失憶、抽搐、昏迷，甚至死亡。 

 為了維護校園的健康環境，本校會加強對電子煙及太空油毒品的相關教育，舉辦講座和

工作坊，向學生講解電子煙的危害及法律責任。同時會加強監察，定期檢查學生的個人物品。

倘若發現學生管有或吸食電子煙或太空油毒品，本校將採取「零容忍」態度，立即通知家長

並報警處理。在此，本校懇請 貴家長與學校共同努力，關注孩子的健康與安全，勿墮「電子

煙」及「太空油毒品」陷阱！ 

如 貴家長對以上內容有任何疑問或建議，歡迎隨時致電 2641 6238 聯絡本校。 

此致  

貴家長  

            東華三院黃鳳翎中學校長    
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梁國强  謹啟                   
 
二零二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 



以下為政府部門介紹太空油、電子煙及尼古丁禍害的片段，請家長透過二維碼觀看有關

片段。 

《吸「太空油」等同吸毒》 

片段來源：保安局禁毒處) 

《勿墮「太空油毒品」陷阱！》 

片段來源：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

  

《控煙專題：電子煙用作太空油載具 

成煙、毒兩害新威脅》 

片段來源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

《控煙專題：尼古丁成癮陷阱》 

片段來源：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 

  
以下為時下流行吸食電子煙的工具，家長請多加留意。 

 
 



 

 

 


